
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富阳山水预计由项目公司富阳利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

2.5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富阳山水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7月1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依江路376号

法定代表人：凌士良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贰级）；建筑材料（除沙石）批发，零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悦江府项目

股东情况：凌士良持有其89%股权，何文强持有其11%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6,648.68万元，负债总额

为38,346.78万元，净资产为48,340.89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1759.02万元，净利

润190.28万元；截止 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5,356.79万元，负债总额

为34,767.22万元， 净资产为50,589.56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2,849.73万

元，净利润157.55万元。

110.�浙江富阳诚建房地产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2.03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富阳山水置业有

限公司及浙江富阳诚建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诚建” ）合作开发杭州悦

江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杭州富阳利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阳利光”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60%、20%与20%的股权， 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

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

富阳利光拟按股权比例向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富阳诚建预计由项目公司富阳利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2.03亿

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富阳诚建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4月18日

注册地址：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金桥北路121号

法定代表人：邵国梁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专营二级)。 销售:建筑材料、建筑五金、化工原料

(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室内外装饰、技术咨询服务(除中介)、物业管理服

务。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悦江府项目

股东情况：邵国梁持有其95%股权，倪建锋持有其5%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6,685.55万元，负债总额

为14,499.69万元，净资产为2,185.86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92.71

万元； 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15,780.54万元， 负债总额为13,

583.51万元，净资产为2,197.03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1.17

万元。

111.�浙江德业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2.40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100%权益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浙江德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德业” ）合作开发杭州上林湖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浙江上林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上林湖”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70%与30%的股权比例，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

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浙江上林湖拟按股权比例向公司

及浙江德业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

此，浙江德业预计由项目公司浙江上林湖调拨不超过人民币2.40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德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1月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路116号

法定代表人：夏惟勤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

货),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纸张、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日用百货、办公自动化

设备、计算机软件、硬件、汽车配件、机电设备、通信设备的销售,软件开发及技术服

务。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上林湖项目

股东情况：夏惟勤持有其78%的股权，夏志勤持有其22%的股权。 公司与以上

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6,676.69万元，负债总额

为5,232.74万元， 净资产为11,443.95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83.

47万元； 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17,107.13万元， 负债总额为5,

784.13万元，净资产为11,323.01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20.

94万元。

112. �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8亿元项目富

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地自在城” ）、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锦珏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杭州海德公园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浙江金澳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澳”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30%、24%、23%与23%的权

益比例，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

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浙江金澳拟按权益比例向各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

的资金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金地自在城预计由项目

公司浙江金澳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8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5月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厚仁路150号549室

法定代表人：李伟

注册资本：272,7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

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户理财等金融服务),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

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海德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113.�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9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地产” ）、浙江锦珏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杭州海德公园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浙江金澳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澳”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30%%、24%、23%与23%的股权

比例，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项目公司浙江金澳拟按股权比例向各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

资金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德信地产预计由项目公司

浙江金澳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9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9月1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35号

法定代表人：胡一平

注册资本：339,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服务,房地产销售代理,自有房屋

租赁,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从事进出口业务,建筑装

饰工程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市场信息咨询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海德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浙江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114.�浙江锦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金地自在城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锦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锦珏” ）合作开发杭州海德公园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浙江金澳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澳”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30%%、24%、23%与23%的股权

比例，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项目公司浙江金澳拟按股权比例向各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

资金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浙江锦珏预计由项目公司

浙江金澳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锦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5月20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环站东路97号云峰大厦裙房301-3室

法定代表人：车荣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海德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车荣坤持有其100%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115.�杭州星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6.3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浙江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星澳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星澳” ）合作开发杭州花漾里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平台公

司杭州盛资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盛资隆” ）51%和49%的权

益，目前项目建设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

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平台公司杭州盛资隆拟按双方权益比例向双方

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杭州星澳

预计由项目平台公司杭州盛资隆调拨不超过人民币6.3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星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大道518号兴耀大厦1110室

法定代表人：黄东良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品牌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设计、企业管理

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杭州花漾里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兴耀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与以

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6.�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3.1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杭州瑞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市

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城建” ）、中天美好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

发金华婺江印月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金华荣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华荣德” ）34%和33%、33%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

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金华

荣德拟按权益比例向各合作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杭州城建预计由项目公司金华荣德调拨不超过人民币3.15亿

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年7月25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9号

法定代表人：吴旭东

注册资本：105,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壹级），市政工程建设承发包；其他无需报经审批

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金华婺江印月项目

股东情况：杭州城建众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杭州市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7.�中天美好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3.1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杭州瑞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杭州市

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中天美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美好” ）合作开

发金华婺江印月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金华荣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华荣德” ）34%和33%、33%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

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金华

荣德拟按权益比例向各合作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中天美好预计由项目公司金华荣德调拨不超过人民币3.15亿

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天美好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2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城星路69号中天国开大厦16楼

法定代表人：华学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工

程项目管理，室内装饰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水电安装及维修，酒店管理，养老

服务（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金华婺江印月项目

股东情况：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99%的股权，楼永良持有其1%的股

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8.�晋中耀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06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晋中耀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晋中耀阳” ）合作开发太原文澜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晋中

太平洋时景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太平洋时景” ）95.82%及4.72%的股权比

例。 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

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太平洋时景拟按权益比例向双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晋中耀阳预计由项目公司太平洋时景调拨不超过

人民币0.06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晋中耀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24日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定阳路万科商业A5座1504室

法定代表人：郑圣福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太原文澜府项目

股东情况：自然人李志宇100%持有该公司股权。 公司与李志宇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6,353.37�万元，负债总额为

5,353.37�万元，净资产为1,000.00� 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 0万

元。 太原文澜府项目尚未竣工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19.�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3.55亿元项目富余

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红星美凯龙” ）、山西景熙置业有限公司及山西鑫远

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太原并州府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太原星光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星光城” ）51%、24%、20%及5%的股权比

例。 目前项目建设及销售正常，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

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太原星光城拟按权益比例向公司及上海红星美凯龙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

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上海红星美凯龙预计由项目公

司太原星光城调拨不超过人民币3.55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8月2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耀洲路741号5幢6613室

法定代表人：楼超钢

注册资本：10,3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筑装潢及施工

(凭许可资质经营),水电及设备安装。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太原并州府项目

股东情况：上海红星美凯龙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97.09%股权，上海

钰萧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94%股权，上海钰萃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97%股权。 公司与上述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006,560.00万元，负债总

额为 1,004,666.00万元，净资产为1,894.00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43,248.00万

元，净利润119.00万元;� 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026,691.20万

元，负债总额为1,024,784.00万元，净资产为1,907.20� 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

收入5406万元，净利润13.2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0.�广西凯南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09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广西凯南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南投资” ）合作开发贵港文澜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贵港市润

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佳置业” ）85%及15%的权益比例。 目前项目建设

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润佳置业拟按权益比例向双方提

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凯南投资预

计由项目公司润佳置业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09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凯南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6月29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36-5号南宁华润中心南写字楼2902号

法定代表人：卢柏仲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建筑业、交通业、能源业、矿山、水电业、农牧业、旅游业、

高新技术产业、餐饮业、娱乐业、酒店业、基础设施的投资。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贵港文澜府项目

股东情况：广西大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1.�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92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华建” ）及广州南沙经济

技术开发区鸿图建材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广州丽景湾北区项目，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广东逸涛万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逸涛” ）50%、29%、20%与1%的

股权比例，目前项目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

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拟

按股权比例向各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

动资金。 因此，广东华建预计由项目公司广东逸涛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92亿元的富

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7月5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233号1901房

法定代表人：贺少兵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机电设备

安装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建设项目工程咨询;房地产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广州丽景湾北区项目

股东情况：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2.�广东兰园控股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1.70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阳光城万鼎八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广东兰园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园控股” ）合作开发广州花都湖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平台公

司广州利碧时安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利碧时安” ）51%与49%的股权比

例，目前项目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

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拟按权益

比例向双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

此，兰园控股预计由项目平台公司利碧时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1.70亿元的富余资

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兰园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9月6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双山大道7号1907房之二

法定代表人：吴东升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钢材批发;钢材

零售;装饰用塑料、化纤、石膏、布料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建材、装饰材料批

发。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广州花都湖项目

股东情况：陈钦持有其78%的股权，刘建斌持有其17%的股权，吴东升持有其

5%的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3.�珠海恒祺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1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珠海恒祺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恒祺” ）合作成立佛山阳光智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阳光智城置业” ，本公司持股60%控股子公司），并以阳光智城置业为出资代

表与广东力合智谷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科创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佛山

云谷广场项目， 三家公司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广东顺德力合智德科技园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东力合智德” ，本公司参股公司）51%、29.4%与19.6%的权益比

例，目前项目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

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广东力合

智德拟按权益比例向股东各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 在阳光智城置业调拨项目公司广东力合智德相应富余资金

后，珠海恒祺预计由阳光智城置业调拨不超过人民币1.1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恒祺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4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3450(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林俊森

注册资本：1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投资;批发和零售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佛山云谷广场项目

股东情况：新余市翔运丰盈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鹤山市国

森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4. �河源市华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70亿元项目富余资

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汕头市阳光鑫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河源市华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源华熙” ）合作开发揭阳丽景湾项目，分别持有

项目公司揭阳市光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揭阳光启” ）51%与49%的

股权比例，目前项目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

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揭

阳光启拟按权益比例向双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流动资金。 因此，河源华熙预计由项目公司揭阳光启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70亿元

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源市华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6月19日

注册地址： 河源市高新区科六路南边兴业大道东边河源市中光电物业有限公

司厂房第二层

法定代表人：赖国栋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揭阳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河源中光电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6,945.63万元，负债总额为

15,945.63万元，净资产为1,000.00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16,945.63万元， 负债总额为15,945.63万

元，净资产为1,000.00万元，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5.�邛崃新川宇置业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邛崃新川宇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邛崃新川” ）合作开发西昌阳光城文澜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西

昌锦瑞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昌锦瑞光” ）90%及10%的权益。 目前项目

建设及销售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

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西昌锦

瑞光拟按双方权益比例向双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邛崃新川预计由项目公司西昌锦瑞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7

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邛崃新川宇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 22�日

注册地址：邛崃市文君街道办玉带街241号

法定代表人：曾艳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地产经纪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西昌阳光城文澜府

股东情况：海南鑫福源房地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成都川宇置

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9�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8333.62万元，负债总额为

7426.57万元， 净资产为907.05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 -87.94万

元；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2,226.81万元，负债总额为64,288.15

万元，净资产为7,938.67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75.0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6.�福建省君颐东方投资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84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郑州市榕鑫商贸有限

公司及福建省君颐东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君颐” ）合作开发郑州丽景

湾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郑州市旭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旭

天盛” ）60%、20%与20%的股权比例，目前项目分期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 为提高

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

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郑州旭天盛拟按股权比例向各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

资金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福建君颐预计由项目公司

郑州旭天盛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84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君颐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月4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15层A区-0947（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吴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金融业、房地产业、工业、农业、商业、娱乐业、文化产业、建筑业、

物流业、制造业、医疗业、渔业、信息产业、电子商务的投资及投资咨询（不含证券、

期货）；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环

保材料、机械设备、日用品、工艺品、电子产品的批发及代购代销；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郑州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吴群持有其80%股权，余良伟持有其20%股权。 公司与上述自然人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7.�郑州市榕鑫商贸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39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郑州市榕鑫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榕鑫” ）及福建省君颐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郑州丽景

湾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郑州市旭天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旭

天盛” ）60%、20%与20%的股权比例，目前项目分期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 为提高

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

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郑州旭天盛拟按股权比例向各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

资金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郑州榕鑫预计由项目公司

郑州旭天盛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39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市榕鑫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3日

注册地址：新郑市龙湖镇华南城中央公园11号楼29层2902

法定代表人：林千灯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五金交电、建材、通讯器材、电器产品、不锈钢制品、铝合金制

品、玻璃制品、保温、防腐、防水、隔热、材料、管材、钢材、电线、电缆、轴承。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郑州丽景湾项目

股东情况：林千灯、张维各持有其50%股权。 公司与上述自然人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8.�郑州宛耀置业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1.47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欣宇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郑州宛耀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宛耀” ）合作开发郑州丽兹公馆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郑

州鑫岚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鑫岚光” ）60%与40%的股权，目

前项目分期开发建设及销售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 有效盘活沉淀资

金，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郑州鑫岚

光拟按股权比例向公司及郑州宛耀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郑州宛耀预计由项目公司郑州鑫岚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

1.47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宛耀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5月30日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117号11号楼综合楼1单元16层1625号

法定代表人：王松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郑州丽兹公馆项目

股东情况：河南省宛东置业集团有限公司100%持有其股权。 公司与上述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29.�南阳博济健康服务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0.25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作方南阳博济健康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博济” ）、孙中阳合作开发南阳丽景公园项目，分别持有项

目公司河南博泰恒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博泰恒信” ）56%和34.32%、

9.68%的权益，目前项目建设正常。 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

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河南博泰恒信拟按权益比例

向各合作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调回，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

此， 南阳博济预计由项目公司河南博泰恒信调拨不超过人民币0.25亿元的富余资

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阳博济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6月16日

注册地址：南阳市卧龙路田源新城A区5号楼2楼

法定代表人：信静芬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健康咨询；餐饮服务；会议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南阳丽景公园项目

股东情况：文加持有其70%的股权，信静芬持有其30%的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30.�江苏大唐房地产有限公司预计调拨不超过2亿元项目富余资金

（1）调拨富余资金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崇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合作方江苏大唐房地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大唐” ）合作开发通州文澜府项目，分别持有项目公司南通如

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如光” ）55%和45%的权益，目前项目开

发正常。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

经营发展需要， 项目公司南通如光拟按权益比例向各合作方提供同等条件的资金

调回，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 因此，江苏大唐预计由项目公司南通

如光调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富余资金。

（2）交易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大唐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3月15日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新金路34号

法定代表人：葛兵

注册资本：5,11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外装饰装璜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及其

技术服务；物业管理；建筑工程信息咨询；机械设备租赁；建材销售。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通州文澜府项目

股东情况：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80.1057%的股权，季彩群等29名个

人持有其19.8943%的股权。 公司与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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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长沙中泛置业提

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63.33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0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47.65亿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

额为79.75亿元。 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090.73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

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长沙

中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中泛置业” ）接受深圳海创易融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创公司” ）提供1.5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作为

担保条件：公司对长沙中泛置业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上述担保

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

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

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20.85亿元，并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实际担

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

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长沙中泛置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6年4月10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陈良良；

（五）注册地点：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419号凯宾商业广场北塔2229号；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建筑装饰；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建宏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65%、35%股份；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83,607.78 1,671,979.49

负债总额 1,027,535.54 1,220,641.70

长期借款 106,798.00 139,799.00

流动负债 920,737.54 1,079,054.37

净资产 456,072.24 451,337.79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172,378.79 940.96

净利润 30,738.10 -803.55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经湖南恒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湘

恒基会审字[2020]第00736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序

号

所

属

公

司

股权收购

价（亿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

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1

长

沙

中

泛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34.7

长国用2014第

054431

北 临 火

焰路，南

临 机 场

高 速 北

辅道，西

至 合 阳

路，合沣

路，新花

候路，围

成 的 闭

合区域

72,299.64 4.00 40.00 住宅

2.1

长国用2014第

106304

23,457.47 3.82 40.00 住宅

2.2

长 国 用 2014�

第106302

26,441.71 3.82 40.00 住宅

2.3

长 国 用 2014�

第106303

42,164.18 3.82 40.00 住宅

2.4

长 国 用 2014�

第106301

27,040.87 3.82 40.00 住宅

3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09号

3,554.21 4.02 40.00 住宅

4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21号

8,130.89 5.01 40.00 住宅

5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22号

7,040.54 6.73 30.00 商业

6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798号

16,366.67 8.18 30.00 商业

7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11号

14,325.93 7.49 30.00 商业

9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14号

38,188.08 4.19 40.00 住宅

10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05号

66,413.67 4.33 40.00 住宅

11

长国用2014第

118072

56,546.04 4.00 40.00 住宅

12

长国用2014第

054433

14,042.77 3.58 40.00 住宅

15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08号

16,747.95 4.50 40.00 住宅

16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20号

102,426.30 4.74 40.00 住宅

17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17号

44,776.57 5.11 40.00 住宅

18

湘2016长沙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832号

21,904.02 4.52 40.00 住宅

合计 601,867.51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长沙中泛置业接受深圳海创公司提供1.5亿元的

融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对长沙中泛置业该笔融资提供全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

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

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进行担保时，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

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

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

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长沙中泛置业项目进展顺

利，偿债能力良好。

综上，本次公司对以长沙中泛置业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

额为163.3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07%。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847.6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16.94%。 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79.7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29.82%。 上述三类担保

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090.73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

净资产407.83%。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3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福州盛世达房地

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63.33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0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47.65亿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

额为79.75亿元。 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090.73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

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福州

盛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盛世达房地产” ）接受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国际信托” ）提供2.29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13

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康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州康嘉房地产” ）以其名下部分房产和车位提供抵押，福州康嘉房地产100%

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福州盛世达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在上述

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 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

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

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

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20.85亿元，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实际担保

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

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福州盛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8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徐国宏；

（五）注册地点：福州市长乐区鹤上物流片区京岭路南侧阳光城花满墅；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

（七） 股东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95.9568%股权，萍乡鼎科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8396%，萍乡锦

汇隆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0.2036%股权；

福州盛世达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其余股东均不参与公司经营。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0,474.19 477,747.61

负债总额 404,496.12 481,964.33

长期借款 65,840.00 42,900.00

流动负债 338,656.12 438,316.46

净资产 -4,021.93 -4,216.73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02 21.86

净利润 -7,741.25 -2,108.92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字F

（2020）D-0236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所属

公司

成交（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

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

途

福州盛世达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3.65

闽（2018）长

乐区不动产

权 第

0003620号

福州市长乐

区鹤上镇境

内

140,822

不高于

2.2

不低于

20%

商 业 、

商务用

地 、 住

宅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福州盛世达房地产接受华融国际信托提供2.29

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13个月，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康嘉房地产

以其名下部分房产和车位提供抵押，福州康嘉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

福州盛世达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

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

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进行担保时，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

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

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

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福州盛世达房地产项目进展

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康嘉房地产以其名下部分房产和车

位提供抵押，福州康嘉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福州盛世达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

额为163.3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07%。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847.6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16.94%。 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79.7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29.82%。 上述三类担保

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090.73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

净资产407.83%。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31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重庆上善置地提

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63.33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0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47.65亿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

额为79.75亿元。 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090.73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

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重庆

上善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上善置地” ）接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提供8亿元的融资，期限不超过30个

月，作为担保条件：重庆上善置地以其名下部分土地提供抵押，公司对重庆上善置

地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

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

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

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20.85亿元，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 实际担保

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

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重庆上善置地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8年4月29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夏康；

（五）注册地点：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同熙路198号；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开发、销售体育设施；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能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

权；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9,158.41 1,167,882.57

负债总额 899,179.15 1,007,980.03

长期借款 310,000 380,000

流动负债 589,179.16 627,980.03

净资产 159,979.26 159,902.54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61,235.74 3.97

净利润 4,479.18 -1,466.71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经武汉莅光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莅光{2020}

会审字N1087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交价

（亿元）

土地证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

容积率 土地用途

重庆上善置

地有限公司

32.52

北碚蔡家组团N

分 区

N03-02/01，

N09-01/02

北碚蔡家组团N

分 区

N03-02/01，

N09-01/02

76,716 1.73 商住

N12/02，北C N12/02，北C 25,666 2 商住

N15/03，南A N15/03，南A 73,689 1.64 商住

N19-1/03，南B N19-1/03，南B 38,543

0.86

商住

N19-2/03，南C N19-2/03，南C 42,088 商住

N04-2/02，北F N04-2/02，北F 32,104 1.57 商住

N10/03，北E N10/03，北E 45,336 2.33 商住

N13/03，北D N13/03，北D 44,919 2.33 商住

N04-5/02，北H N04-5/02，北H 9,247 2 商住

N04-6/02，北G N04-6/02，北G 19,156

2

商住

N04-6/02，北L N04-6/02，北L 33,350 商住

N11/03，北K N11/03，北K 37,458 2 商住

N16/03，南D N16/03，南D 94,138 1.7 商住

N19-3/03，南E N19-3/03，南E 50,650 1.01 商住

N17-2/03，南G N17-2/03，南G 11,078 1.5 商住

N18-3/03，南F N18-3/03，南F 141,501 1.01 商住

合计： 775,639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重庆上善置地接受民生银行重庆分行提供8亿元

的融资，期限不超过30个月，作为担保条件：重庆上善置地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

公司对重庆上善置地该笔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

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

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进行担保时，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

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

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

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重庆上善置地项目进展顺

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重庆上善置地以其名下部分土地提供抵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重庆上善置地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

额为163.33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1.07%。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847.6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16.94%。 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79.75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29.82%。 上述三类担保

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090.73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

净资产407.83%。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2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十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

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8月31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8月3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8月3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

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26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或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审议《关于调整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

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额度事项的议案》。

上述提案为普通议案， 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披露情况：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20年8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调整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

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额度事项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

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0年8月31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4︰2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1058号阳光控股大厦18层会议室。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皎、国晓彤

联系电话：021-80328043，021-80328765

传真：021-80328600

（五）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

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71，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提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

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8月3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8月31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授权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调整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

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

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额度事项的议案》

√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上接B047版）

B048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15日 星期六


